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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住房保障水平评估 

——基于公租房准入门槛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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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全国 15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公租房准入政策和条件进行量化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

建起公租房准入指数，用以反映城市住房保障水平。以此为基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

验公租房准入指数对家庭居住公租房的影响。结果显示，公租房准入指数越高，家庭获得公租房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从而验证该指数的合理性。文章发现，尽管在大力倡导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公租房仍然对外市户籍人口存在

较高门槛。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持续增强，中央政府应建立对各城市科学合理的住房保障评估体系，

重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的积极性，同时应加大对外来居民的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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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人口流动加剧，部分地区房价快速上涨，住房市场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多维度、组合拳式的调控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被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保障房供地面积来看，2013—2017 年，

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用地供应面积总计为101881.7 公顷，占这期间住宅用地总供应量的20.1%。①从住房保

障支出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支出不断增加，2009—2019年，中央住房保障支出从26.43亿元增加到560.22 亿元，

地方住房保障支出从 1348.51 亿元增加到 5839.82亿元。整体来看，住房保障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从 2009 年的 0.95%

上升到 2019 年的 2.68%。②如此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对改善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具有重要意义。[1] 

我国保障房建设无疑在解决城镇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家庭的住房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发现保障房在建设资

金、土地使用、可获得性及便利性方面都存在问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2012—2017）报告中指出存在骗取

侵占安居工程资金、住房和资金管理使用绩效低、保障房用地被改为经营性用地等问题。Huang（2012）研究表明保障房覆盖率

较低，2010 年获得廉租房的城镇家庭占比不足 3%。[2]Yang 和 Chen（2014）以北京为研究区域，发现50%以上的限价房和经济适

用房区位偏远，周边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严重不足。[3] 

国内的诸多研究也充分论证了目前我国保障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主要集中于地方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因素分

析上。在关于住房保障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多数文献考察的是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投入等经济指标的影响作用。

褚超孚（2005）运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了浙江省住房保障规模的影响因素，发现恩格尔系数对住房保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城镇化率、政府财力、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房价等对住房保障均不产生影响。[4]余菊（2009）等以重庆市为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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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变量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住房保障水平具有显著影响。[5]欧阳华生和黄智聪（2014）运用空间

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展 GDP 增长和政府财力增长并没有对住房保障财政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及地方政府

间住房保障财政投入的竞争会对住房保障投入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6]
 

仍有部分文献从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行为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住房保障水平发展的影响。如严荣（2014）从理论上

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行为逻辑，指出在我国经济分权与纵向政治控制相结合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

需要完成中央政府保障房建设计划指标，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地方财力问题，因而会倾向于在城市边缘地区集中成片地新建保障

房。[7]谭锐等（2016）利用全国 105个城市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对

土地出让收入越依赖，其会尽量规避保障房土地的供应，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较弱。[8]郑思齐和张英杰（2013）通过实地调研地

方保障房建设指出，在以 GDP 增长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晋升机制下，由于保障房建设属于民生类项目，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较

大的经济效应，无法满足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创造政绩从而获得晋升的需求。[9]部分文献指出了土地财政对于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

由于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保障房用地是以划拨形式进行供应，会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10][11][12] 

住房保障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于住房保障水平科学的量化评估上。然而，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目前国内关

于住房保障水平量化评估的文献成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在我国住房保障水平衡量方面，学者们普遍选取的指标为经济适用房

销售额占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的比重，[13][14]住房保障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8]但这些指标都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由于经

济适用房这种产权式保障房暴露出较多问题，我国从 2010 年以后开始逐步停建经济适用房，而侧重公租房、廉租房等租赁型保

障，因而再用经济适用房销售额等指标已经无法衡量我国的住房保障水平。同时，住房保障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在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城市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投入，从而体现住房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水平是政府很多年投入的积累，且年度间

的变化较大，某一年住房保障支出占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难以准确衡量住房保障水平。 

本文将通过整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公租房准入政策文件，提取信息进行量化，建立公租房准入指数来评估城市的住房保

障水平。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租房是我国住房保障的重要方向。住房保障主要分为产权保障和租赁保障。前者以

经济适用房为主，还包括共有产权房、限价商品房等；后者以公租房为主。由于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对政策目标人群产生理想的

保障住房资产福利效应，从2010 年起各城市政府陆续停建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限价商品房等目前仅在北京、上海等少部

分城市推出，且数量很少，当前及未来国家住房保障主要方向是发展租赁型保障，大力建设公租房。因而较多城市关于产权型

保障房的准入政策条件信息较为老旧，时效性较差，可能难以代表当前的住房保障水平，且相关数据的可得性较低；各城市在

公租房的准入政策方面更新及时，细节全面，数据的可得性、时效性、代表性较好。二是公租房和产权型保障房同属保障性住

房范畴，两者的准入门槛高低具有一致性。如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产权型保障房在资金来源、保障对象、准入门槛上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在资金来源方面，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资金来源渠道接近，主要为土地出让金收益、财政预算划拨款、住房公

积金、中央转贷地方债务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1]在保障对象方面都是主要针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在准入门槛方面，

都从户籍、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收入、家庭资产等方面进行规定。以南京市和西安市两地的住房门槛为例，南京市经济适

用房和公租房申请条件均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西安市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均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7

平方米以下，可见城市的各类保障房的准入门槛较为一致。综上，公租房的准入门槛指数能够很好地代表城市整个住房保障门

槛的高低公租房作为当前及未来国家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公租房保障水平能较好衡量城市住房保障水平。同时，城市公租房

准入门槛由地方政府设置，准入门槛设置的高低能够较为稳定地反映一个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如果城市保障准入门槛高，保

障覆盖面随之降低，表明该城市保障水平较低；反之亦然。 

本文开展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对全国 153 个城市最新年份的公租房申请准入政策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各类准入政策的基

本特征，形成基础数据库。对准入政策条件数据进行整理和量化，并构建公租房准入指数来衡量城市的住房保障准入水平，形

成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反映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及地方政府保障行为。该指数可以用于今后关于住房改革、空间错配、劳动力

流动、家庭消费等相关的实证与数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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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评价体系构建，介绍了评价数据来源及指数构建基本思路；第三部分为准入条件的

统计分析，对各地的公租房准入条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为公租房准入指数的方法及结果；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

利用微观数据分析了准入指数对于家庭是否获得公租房的影响，从而验证了指数的准确性；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评价体系构建 

各地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根据其颁布的《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进行公租房的管理。《住房公共租赁管理办法》

中明确指出了家庭申请公租房应具备的条件。可以总结为公租房准入条件评价指标体系，整理为数量化的表格，作为构造准入

指数的基础数据。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要求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对象应同时具备四项条件：一是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二是已与本市就业单位签订一定年限的劳动或工作合同，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三是在本市无自有住

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因结婚分室居住有困难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可适当放宽；四是申请时未享受本市其他

住房保障政策。 

本文搜集整理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公租房管理政策文件，构成 153 个城市的公租房准入条件数据。在区域上，东、中、西

部各有 59个、48个和 46个城市；在城市级别上，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及以下城市，
③
分别有 4个、42个、62个、45个，

覆盖了所有重点城市。数据内容包括各城市在公租房申请条件上对申请对象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各方面的要求。而针对

外市户籍申请公租房，除了收入、资产、住房的限制外，部分城市还包括居住证或暂住证、劳动合同、学历、毕业年限、社保

或公积金缴纳等方面的附加条件要求。 

表 1公租房准入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评价内容 具体指标 量化方法 

本市户籍居民准入 

收入条件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占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 

住房条件 
是否要求无房/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 

只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这一数值设为 1，要

求必须无房的，这一数值设为 0 

附加条件 

户籍有非农要求 无限制=1，有限制=0 

家庭是否有户籍人数要求 无限制=1，有限制=0 

是否有总资产限制 无限制=1，有限制=0 

是否有车辆限制 无限制=1，有限制=0 

外市户籍居民准入 

收入条件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占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 

住房条件 
是否要求无房/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 

只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数值设为 1，要求必

须无房的，这一数值设为 0 

附加条件 

居住证或暂住证要求 无要求=1，有要求=0 

劳动合同要求 无要求=1，有要求=0 

学历要求 无要求=1，有要求=0 

毕业年限要求 无要求=1，有要求=0 

社保或公积金要求 无要求=1，有要求=0 

 

针对公租房申请的各项要求及限制，具体量化规则为见表 1。对于本市户籍和外市户籍申请人的收入准入限制是指要求家庭

人均年收入占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应低于的数值。
④
该数值越大，代表地方政府设置的收入条件越宽松，限制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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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在住房方面，大多数城市对于公租房申请人的住房准入条件是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应低于的数值，这一数值一般

为 15平方米；也有些城市的要求更为严格，必须要求无城镇自有产权住房的，因而在住房要求方面，只要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的，这一数值设为 1，要求必须无房的，这一数值设为0。对于申请条件的其他限制及要求，量化原则及方法基本一致。有限制

或者要求，该项指数等于 0，无限制或要求，该项指数为 1。准入指数越高，代表准入条件越好，限制越少，表明城市住房保障

水平越高。 

三、准入条件的统计分析 

（一）本市居民的准入条件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本市户籍居民申请公租房要求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应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中西部，

东部城市对收入限制较高，要求申请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应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92%。一线城市的住房门槛较高，要求

申请者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应小于 15平方米，一线城市房价高昂，住房供应紧张，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对较低，因而对公租

房申请者的居住条件限制较高。三、四线城市的附加条件数略高于一、二线城市。 

表 2本市户籍公租房准入条件特征 

 

收入限制（家庭人均年收

入占当地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 

必须要求无

房的城市占

比 

只限制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的城市 

限制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平方米） 
附加条件（条） 

全国 1.00 6.54% 93.46% 15.66 1.45 

东部 0.92 6.78% 93.22% 15.22 1.44 

中部 1.05 6.25% 93.75% 15.75 1.75 

西部 1.03 6.52% 93.48% 16.12 1.15 

一线城市 1.77 25.00% 75.00% 15.00 1.00 

二线城市 0.99 14.29% 85.71% 15.92 1.38 

三线城市 0.89 1.61% 98.39% 15.34 1.55 

四线及以下城市 1.07 4.44% 95.56% 15.93 1.42 

 

除了收入和住房这两项最主要的准入指标外，还分析了附加条件的具体指标。对于户籍而言，全国有 80%以上的城市都要求

公租房申请人是非农户籍，有22.2%的城市对申请者家庭里拥有本市户籍人数数量有要求。东部地区有 33.9%的城市对申请者家

庭总资产有限制条件，这一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一、二线城市中，对家庭总资产有要求的城市占比也高于三、四线城市；

在一、二线城市中，对车辆有限制的城市比重明显低于三、四线城市。可见，对于本市户籍居民，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城市更

侧重在住房、总资产方面设置门槛限制，而三、四线城市侧重在车辆等方面设置限制。 

表 3本市户籍附加条件具体情况 

城市占比 户籍有非农要求 有本市户籍人数要求 总资产限制 车辆限制 

全国 81.70% 22.22% 24.84% 16.34% 

东部 74.58% 18.64% 33.90% 16.95% 

中部 89.58% 39.58% 27.08% 18.75% 

西部 82.61% 8.70% 10.87%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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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75.00% 0.00% 25.00% 0.00% 

二线城市 85.71% 19.05% 26.19% 7.14% 

三线城市 77.42% 32.26% 25.81% 19.35% 

四线及以下城市 84.44% 13.33% 22.22% 22.22% 

 

（二）外市户籍居民准入条件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外市户籍居民申请公租房在收入上的门槛限制略低于本市户籍，要求家庭人均年收入应低于当地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4 倍。在住房准入方面，大多数城市对于外市户籍申请者均要求本市无城镇自有产权住房，一线城市中

有 75%的城市必须要求无房，高于其他线城市，与本市户籍在住房准入条件上呈现相似特征，较好的一、二线城市普遍设置较高

的住房准入限制。对于外市户籍申请人，东部地区城市，一线城市往往设置较多的附加申请条件。 

表 4外市户籍公租房准入条件特征 

 收入限制 
必须要求无房的城

市占比 

只限制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的城市 

限制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附加条件 

（条） 

全国 1.40 53.59% 46.41% 15.59 2.64 

东部 1.15 57.63% 42.37% 14.20 3.15 

中部 1.14 60.42% 39.58% 15.74 2.46 

西部 2.00 41.30% 58.70% 16.78 2.17 

一线城市 1.64 75.00% 25.00% 15.00 3.25 

二线城市 1.23 59.52% 40.48% 15.24 3.26 

三线城市 1.19 56.45% 43.55% 15.44 2.63 

四线及以下城市 1.83 42.22% 57.78% 16.00 2.02 

 

具体来看，城市对外市户籍申请人设置的附加条件，发现全国 52.9%的城市有居住证或暂住证要求，73.9%的城市有签订劳

动合同要求，69.3%的城市有社保或住房公积金缴纳的要求，少部分城市对申请者学历、毕业年限也有要求。分区域来看，东部

地区在学历、毕业年限、设置限制的城市占比均最高，分各线城市来看，一、二线城市在居住证或暂住证、签订劳动合同、社

保或住房公积金设置限制的城市占比也较高。综上，东部地区城市，较好的一、二线城市对外市居民申请公租房往往设置的限

制较多，门槛较高。 

表 5外市户籍附加条件具体情况 

城市 
居住证或暂住证限

制 

签订劳动 

合同限制 
学历限制 毕业年限限制 

社保或住房公积金

限制 

全国 52.94% 73.86% 28.10% 39.87% 69.28% 

东部 57.63% 81.36% 44.07% 50.85% 81.36% 

中部 56.25% 64.58% 35.42% 27.08% 62.50% 

西部 43.48% 73.91% 0.00% 39.13% 60.87% 

一线城市 100.00% 75.00% 25.00% 25.00% 100.00% 

二线城市 64.29% 78.57% 47.62% 50.00%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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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 50.00% 77.42% 27.42% 41.94% 66.13% 

四线及以下城市 42.22% 64.44% 11.11% 28.89% 55.56% 

 

四、公租房准入指数构建及基本结果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来计算公租房准入指数。主成分分析是一种通过降维来简化数

据结构的方法，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

互不重复。这种方法在引进多方面变量的同时将复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使问题简单化，同时得到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其次，分别按照特征根值大于 1和方差贡献率大于 85%提取本市户籍准入条件的

主成分和外市户籍准入条件的主成分,利用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主成分负荷表,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及其对应的特征根值,得到

主成分系数。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各城市的公租房准入指数。该数值越大，

说明该城市公租房条件越好，水平越高；反之亦然。由于主成分分析法在构造标准化矩阵时采用了列元素和为零的准则，其标

准化矩阵就出现既有正值也有负值的情况，所求出的评价值的结果自然也有正有负,不完全处于（0，1）范围之内（见表6）。为

确保公租房准入指数的稳健性，本文还分别使用熵值法（Entropy Method）和等权重法（Equally Weighted Method）进行计算，

得到各城市公租房准入指数的排名与主成分分析法接近。⑤ 

表 6 153个城市公租房准入指数（主成分分析法） 

城市 本市户籍准入指数 外市户籍准入指数 城市 本市户籍准入指数 外市户籍准入指数 

重庆市 0.6711 0.4477 梅州市 0.2478 0.37851 

宜春市 0.6233 0.9485 无锡市 0.2443 -0.7355 

深圳市 0.6024 -0.8135 襄阳市 0.2230 0.3132 

汉中市 0.5704 0.8477 上海市 0.1839 0.3970 

西宁市 0.5704 0.6470 鹰潭市 0.1507 0.6259 

兰州市 0.5352 0.9464 抚州市 0.0957 0.3443 

沧州市 0.4470 -0.0716 新余市 0.0640 0.6090 

吴忠市 0.4470 0.4477 萍乡市 0.0625 0.9991 

保定市 0.4258 0.2262 秦皇岛市 -0.0062 -0.3605 

福州市 0.4082 -0.5587 长沙市 -0.0257 -0.7081 

上饶市 0.3994 0.5310 揭阳市 -0.0257 0.4513 

临沧市 0.3889 0.2283 乐山市 -0.0296 0.4675 

绵阳市 0.3863 0.7883 眉山市 -0.0300 -0.2520 

武汉市 0.3729 0.2710 长治市 -0.0363 0.2562 

鞍山市 0.3588 -0.3369 鸡西市 -0.0522 -0.1592 

固原市 0.3588 0.0812 齐齐哈尔市 -0.0522 0.2210 

邯郸市 0.3588 -0.4639 攀枝花市 -0.0604 -0.2716 

贺州市 0.3588 0.1862 阳泉市 -0.0610 -0.1138 

金昌市 0.3588 1.0012 达州市 -0.0610 -0.4343 

酒泉市 0.3588 0.5205 晋城市 -0.0661 -0.4639 

昆明市 0.3588 0.5067 阜阳市 -0.0786 -0.7397 

宁波市 0.3588 -0.1803 永州市 -0.0786 -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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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 0.3588 0.1862 廊坊市 -0.0807 0.2389 

苏州市 0.3588 -0.6574 韶关市 -0.0807 0.3290 

太原市 0.3588 -0.1803 郴州市 -0.0962 -0.7502 

铁岭市 0.3588 -0.6389 唐山市 -0.0962 -0.8135 

许昌市 0.3588 -0.1803 株洲市 -0.0962 -0.2224 

榆林市 0.3588 0.8410 北海市 -0.1018 -0.3222 

张家界市 0.3588 0.3454 茂名市 -0.1139 -0.5330 

忻州市 0.3500 -0.7133 益阳市 -0.1139 -0.7101 

运城市 0.3482 0.1846 孝感市 -0.1245 -0.23930 

葫芦岛市 0.3412 0.2151 长春市 -0.1264 -0.522 

大同市 0.3376 -0.4259 盐城市 -0.1526 -0.4761 

泸州市 0.3358 -0.0386 牡丹江市 -0.1650 -0.4965 

大庆市 0.3323 -0.6026 大连市 -0.1688 -0.0580 

丹东市 0.3323 -0.4290 哈尔滨市 -0.1688 -0.0073 

鹤岗市 0.3323 -0.0738 衡阳市 -0.1688 0.2437 

锦州市 0.3323 -0.0738 湘潭市 -0.1688 -0.4112 

邢台市 0.3254 -0.0959 杭州市 -0.1718 -0.7302 

德阳市 0.3235 -0.3222 泰安市 -0.1953 -0.4797 

巴中市 0.3235 -0.2716 江门市 -0.2006 0.0980 

海东市 0.3235 0.6806 宝鸡市 -0.2016 0.4180 

商洛市 0.3235 0.8199 天津市 -0.2217 1.0518 

石嘴山市 0.3235 0.2157 东莞市 -0.2269 -0.2716 

随州市 0.3235 -0.4343 海口市 -0.2323 -0.4512 

遂宁市 0.3235 0.3785 中山市 -0.2622 -0.0896 

泰州市 0.3235 -0.6785 厦门市 -0.2676 0.17780 

铜川市 0.3235 0.4477 沈阳市 -0.4437 0.3079 

西安市 0.3235 0.1651 广元市 -0.4581 -0.2024 

徐州市 0.3235 -0.3394 济宁市 -0.4702 -0.7502 

营口市 0.3235 0.2157 自贡市 -0.4702 -0.0386 

内江市 0.3202 -0.2716 东营市 -0.4754 0.01115 

南充市 0.3185 0.4018 嘉峪关市 -0.5440 -0.3222 

佛山市 0.3184 -0.1433 淮南市 -0.5531 -0.1054 

贵港市 0.3184 0.1170 台州市 -0.6239 -0.4554 

张掖市 0.3184 0.4477 郑州市 -0.6289 -0.4437 

资阳市 0.3147 -0.3222 衡水市 -0.6343 -0.1536 

合肥市 0.3112 -0.7365 青岛市 -0.6468 -0.1139 

玉林市 0.3077 -0.5636 景德镇市 -0.6980 0.9485 

镇江市 0.3041 -0.7407 绥化市 -0.8459 -0.21457 

乌海市 0.3024 -0.4976 赣州市 -0.8603 0.6185 

张家口市 0.2972 -0.1053 金华市 -0.8723 -0.0791 

安康市 0.2971 0.8041 漯河市 -0.8829 0.4825 

成都市 0.2970 -0.4092 宜昌市 -0.9626 -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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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 0.2902 -0.4132 中卫市 -0.9748 0.3785 

惠州市 0.2883 -0.2531 广安市 -0.9802 -0.4297 

济南市 0.2883 -0.2024 日照市 -1.0030 0.0111 

阳江市 0.2883 0.0796 南京市 -1.0101 -0.0864 

云浮市 0.2883 0.7297 清远市 -1.0155 0.3785 

咸阳市 0.2831 0.8199 淮安市 -1.0171 -0.7164 

广州市 0.2812 -0.5103 池州市 -1.0331 -0.6811 

银川市 0.2812 0.4477 铜陵市 -1.0383 0.7693 

湛江市 0.2812 0.1213 河源市 -1.0436 0.1667 

北京市 0.2759 0.0675 安顺市 -1.0524 1.0518 

临汾市 0.2743 0.2105 南昌市 -1.0825 0.9485 

十堰市 0.2602 -0.0189 聊城市 -1.4210 -0.0780 

呼和浩特市 0.2514 -0.4871    

 

从综合的公租房准入指数来看，各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特征。无论是本市户籍还是外市户籍准入指数，西

部地区都高于东部和中部，而且东部和中部的指数值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说明西部公租房的准入条件较好，门槛较低，住房

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分区域来看，城市住房保障准入指数的高低有一定的区域集中性，邻近城市的保障水平较为一致，不同地

区对于本市户籍和外市户籍的保障力度存在差异。本市户籍保障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山西省、甘肃省，华北

地区的河北省和山西省，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市和深圳市，这些城市对本市户籍的居民设置较低的公租房准入门槛。对于外

市户籍居民，整个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的上海市和江西省以及京津冀经济区的准入门槛较低，住房保障水平较高。近年来，西

部主要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需要吸引大量的人才汇聚于此，参与城市建设，居住是留住外来人口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西部

地区对外市户籍居民的公租房往往设置较低门槛，住房保障力度较大。 

从城市级别来看，不同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不同，对本市户籍和外市户籍居民的保障水平也不同。首先，在一线城市中，

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公租房准入特征相近，本市户籍居民的公租房准入指数排名相对靠前，而外市户籍居民的准入指数排名相对

靠后；而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住房保障发展水平相近，准入指数排名接近，且均呈现本市户籍居民的准入指数排名靠后，外市户

籍排名靠前。可见，同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流入规模巨大、房价高企的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更倾向于保障本市户籍居

民，而北京市和上海市更侧重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在二线城市中，重庆市、武汉市、苏州市、昆明市、兰州市、福州市、

东莞市等城市无论是针对外市户籍还是本市户籍，其公租房准入指数排名均靠前，准入条件较好，住房保障水平较高；杭州市、

南京市、厦门市、无锡市、青岛市、大连市等城市的公租房准入指数均较低，准入条件相对苛刻，住房保障水平较低。从指数

排名还可以看出，宁波市、成都市、西安市等城市侧重对本市居民的住房保障，天津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城市较为关注外

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 

五、公租房准入指数及微观家庭是否享受公租房 

如前文所述，公租房准入条件越好，城市住房保障水平相对较高，那么家庭就更易获得住房保障的支持。为进一步验证住

房保障准入指数的合理性，本文还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7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公租房准入指数对家庭是否获得

公租房的影响。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中国首个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问题进行调查的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金融财富、

负债和信贷约束、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代际转移支付、人口特征和就业以及支付习惯等相关信息，为研究住房消费

提供了丰富的信息。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家庭达 40011 户，其中城镇家庭 27279 户、农村家庭 12732 户。由于政府仅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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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地区提供租赁型保障房，因此本文仅涉及城镇地区受访家庭。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公租房准入指数对家庭公租房获得的影响。模型的因变量为家庭是否居住公租房，为二值变量。

1代表家庭居住公租房，0则代表没有。Probit模型为： 

 

其中，Y
*
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若 Y*>0，则 Y=1，表示家庭居住在公租房中；若 Y

*
<0，Y=0，表示家庭没有居住在公租房

中。Index_pr 是我们关注的变量，公租房准入指数；X 是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及城市特征等。同时，由于本地

户籍和外地户籍家庭的保障房的获得门槛有显著差异，因此将城镇受访家庭分为本市户籍家庭及外市户籍家庭，分别对其进行

回归分析。 

表 7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支付能力及户主特征后，住房保障准入指数越高的城市，家庭居住保障

型租赁住房的可能性越高。这说明，住房保障准入指数准确地衡量了城市租赁型保障房的获得门槛是城市住房保障水平的有效

评估指标。 

表 7住房保障准入指数与家庭公租房居住 

 

(1) (2) 

本市户籍是否居住 

公租房，是=1，否=0 

外市户籍是否居住 

公租房，是=1，否=0 

本地户籍住房保障准入指数 
0.608*** 

(0.120) 
 

外地户籍住房保障准入指数  
0.980** 

(0.487) 

Log（家庭可支配收入） 
-0.073*** 

(0.024) 

-0.110** 

(0.053) 

Log（家庭金融资产） 
-0.055*** 

(0.019) 

-0.072 

(0.099) 

是否从事工商业 
-0.290 

(0.202) 

0.565 

(0.465) 

是否农村户籍 
-1.797*** 

(0.207) 

-0.264 

(0.401) 

是否有公积金 
-0.138 

(0.138) 

0.893* 

(0.504) 

是否党员 
-0.542*** 

(0.127) 

-0.610 

(0.701) 

户主年龄 
0.013*** 

(0.004) 

0.020 

(0.016)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19 

(0.013) 

-0.022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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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是否在政府及 

国有企业工作 

0.238 

(0.189) 
 

户主是否男性 
0.036 

(0.112) 

-0.078 

(0.431) 

户主是否已婚 
-0.376*** 

(0.123) 

-0.289 

(0.429) 

Log（人均国民收入） 
1.070*** 

(0.132) 

1.297** 

(0.625) 

国民收入增长率 
-0.287*** 

(0.035) 

-0.096 

(0.180) 

N 16652 2109 

Pseudo R2 0.094 0.062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加深、经济快速发展、房价节节攀升，中低收入人群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日益加重，住房保

障成为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强住房保障工作，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但同时也伴随着较多涉及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尚没有对各城市住房保障水平的系统量化评估分析，将会

直接导致住房保障相关研究难以进一步推进。本文首先开展大量的数据搜集整理工作，基于数据的全面性、可靠性、代表性对

全国 153 个城市公租房准入条件进行全面梳理，建立住房保障准入指数，以此衡量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数据显示，各地对于

外来人口存在较高的保障门槛。从准入指数来看，各城市的住房保障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特征，无论是本市户籍指数还是外市

户籍准入指数，西部地区都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说明西部住房保障的准入条件较好，门槛较低，住房保障水平相对较高。此

外，住房保障准入指数可以用于今后关于住房改革、空间错配、劳动力流动、家庭消费等相关的实证与数量研究。 

2016 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会议纷纷要求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障居民“住有

所居”，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是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基于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建立科学合

理的住房保障评估体系，利用评价体系评估引导。本研究从准入门槛方面对城市的住房保障进行评价，各城市政府结合自身丰

富保障房数据可以探索从住房保障规划、房源筹集、精准配置、准入门槛、保障标准、进入退出机制、审核监管等多方位建立

住房保障评价体系，评估各地区住房保障水平，从而引导城市合理制定准入条件，优化住房保障方式，优先保障迫切需求的对

象。二是重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不再以 GDP 增长为唯一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把住房保障也纳

入考核问责体系。同时，住房保障的考核指标而不是单纯从数量上考虑，应从实际解决了多少保障对象的居住问题来制定。三

是中央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应明确“因城施策”的边界。通过前文的准入条件分析和指数测算可知，不同城市的住房保障整体

水平参差不齐，对不同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力度也不同，会出现在一些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并不注重外来人口住房保障等问题。

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政策制定方面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标准都合

理有效，因而中央政府在实行“因城施策”的同时应明确边界问题，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资源条件的城市，在住房保

障政策方面制定相应的限制和标准，让地方政府在一定的边界内因城施策。 

注释： 

①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4—2018）计算。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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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各类城市的划分参考了国务院 2014 年出台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区

人口在 1000 万及以上的，划分为一线城市；杭州、苏州、重庆、成都等城区人口在 1000 万以下 300 万以上的城市划分为二线

城市；金华、南充等城区人口 300 万以下 100 万以上的城市划分为三线城市；张家界、中卫等城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下的划分为

四线及以下城市。 

④不同城市对收入要求标准不一样，大多数是以占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标准，其他的还有以城市最低保障水

平、最低工资为标准或者直接要求家庭收入应低于的值。为便于比较分析，这里全部换算为要求家庭人均年收入占当地城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收入准入的优度。 

⑤如需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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